
校企共管的评价体系方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应《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

贯彻教育部等六部门《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的通知精神，并

依托教育行政部门监督的有效支持开展实施。 

第二条 促进校企合作办学、完善合作育人机制、推进工学结合

的人才培养模式的需求。 

第三条 为构建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群质量评价和保障体系。

制定本方案。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校企共管日常工作由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群建设指导

委员会统筹协调。其主要职责： 

（一）负责专业群项目校企合作工作，制订校企合作制度措施，并组

织实施； 

（二）协调学院各单位与企业合作关系； 

（三）参与校企共管评价体系的制订与日常运作； 

（四）负责评价体系运行数据整理、归档、总结工作； 

（五）与企业教师沟通协调教学管理。 

第五条 专业群建设指导委员会指导下，成立学院教学领导、行

业企业专家、专业骨干教师、专业负责人组成的共同评价小组。对教

师专业能力、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核心课程教学效果等对象进行

共同评价。 



第三章 评价体系 

第六条 制度建设。为组织和推进教学质量校企共同评价工作，

制定《教学质量大数据分析系统方案》、《第三方评价体系方案》。 

第七条 专业教学质量标准建设。以行业发展要求为导向，邀请

行业企业专家共同论证教学方案。 

（一）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二）论证课程标准 

（三）建立职业技能评价标准 

第八条 教学质量监控。推行由专业负责人、教学督导、企业人

员、学生代表组成监督小组。对日常教学质量进行监控与评价，促进

人才培养质量提高。 

第四章 评价实施 

第九条 共建人才培养模式。 

（一）校企联合办专业。校企共同出资建设实践条件，共同打造师资

队伍，开设定向委培班、企业冠名班、企业订单班，共同监控人才培

养质量。 

（二）实施企业带头人制度，共建师资队伍。聘请企业专业带头人、

技术骨干充实教师队伍，融入企业工作经验，提升教学质量。 

（三）教学项目招标制。将职业技能拓展课程以项目形式向企业招标，

调动企业积极性，校内监管，引入新型培养模式。 



第十条 共管教学过程。组织教学质量互动平台，及时收集实习

单位领导、兼职教师、专业群委员会等人员对教学工作，课程质量评

价意见。 

第十一条 顶岗实习。校企双方共同制订实习方案，校内教师随

岗走访锻炼。实习结束前，企业指导教师对学生职业素养、专业知识、

实践技能等方面鉴定评价。 

第十二条 共评教师职业能力。邀行业企业专家联合教务处对教

师进行职业能力测试。 

第十三条 共评学生职业技能。参加各类专业技能竞赛、1+X职业

能力等级证书考评，通过以考促教、以赛促教。 

第十四条 共评就业质量。委托社会机构对近三年毕业生进行跟

踪调查，分析人才培养过程的优势与不足，促进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

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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